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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考安徽省选调生有高校范围吗？
有，详见《安徽省2026年度选调生招录公告》附件1《选调高校名单》。
 
二、不在选调高校名单范围内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报考吗？
不可以。应届毕业生和服务基层项目人员都应是《选调高校名单》范围内的高校毕业生。
 
三、选调高校名单范围内专升本、对口招生、独立学院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考吗？
不可以。
 
四、第一学历是大专的研究生可以报考吗？
可以报考。
 
五、应届毕业生如何界定？
应届毕业生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生的，应于2026年1月—2026年7月获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为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应于2025年8月—2026年7月获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博士研究生经审核同意后可放宽取得学历、学位证书时间，但最迟不超过2026年12月31日。逾期未取得相关证书者，将取消选调生录用资格。
 
六、如何理解报名时为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
入党时间须在本次报名截止前。
 
七、非安徽省有关部门选聘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可以报考吗？
不可以。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应为安徽省省直有关部门统一组织到基层服务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我省各市自行选聘及外省选聘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均不可以报考。
 
八、报考安徽省选调生有户籍和生源限制吗？
没有。
 
九、如何理解“具有学生干部经历”？
本次报名截止前，报考者在选调高校就读期间，担任学生干部一学年以上（即连续担任学生干部两个学期及以上）的，视为具有学生干部经历。学生干部包括：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生活委员、体育委员等班委会成员；党、团支部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支部委员会成员；校院系团委书记、副书记、部长、副部长；校院系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部长、副部长；校社团负责人（会长、副会长等）。
博士报考者在大学本科或硕士研究生期间（须为选调范围内的高校），硕士报考者在大学本科期间（须为选调范围内的高校），担任过一学年以上学生干部的，可以视为符合条件。
 
十、“高校一”毕业生可以报考“高校二”和“高校三”职位吗？
不可以。报考者只能报考对应高校类别职位。
 
十一、如何区分文史类学科还是理工类学科？
授予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学位的，归为文史类学科。授予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学位的，归为理工类学科。跨学科专业以其实际授予学位归为相应学科门类，专业学位以其专业领域归为相应学科门类。
 
十二、如何判断所学专业是否符合报考条件？
报考者应以即将取得的最高学历所学专业报考。例如，职位表中“专业要求”为一级学科的，报考者所学专业为该一级学科中的某一具体专业的，均符合报考条件；“专业要求”为具体专业的，报考者所学专业为该专业的，符合报考条件。
研究生专业分类参见《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本科专业分类参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报考者可在教育部网站查询以上两个目录，并参照确定所学专业是否符合职位要求。
 
十三、双学位毕业生可以按辅修专业及学位报考吗？
不可以。报考者只能按主修专业及学位报考。
 
十四、报考者可以按低一级学历报考吗？
不可以。报考者只能按本人普通高校全日制最高学历报考。
 
十五、报名资格审查表填写说明
1.“姓名”栏：按身份证姓名填写，中间不要有空格。
2.“性别”栏：填“男”、“女”。
3.“民族”栏：填民族的全称，如“汉族”。
4.“籍贯”栏：填写本人的祖居地（指祖父的长期居住地）。按现行政区划填写，应填写省、市或县的名称，如“安徽合肥”、“安徽肥东”。直辖市直接填写城市名，如“上海”、“重庆”等。
5.“出生地”栏：填写本人出生的地方。按现行政区划填写，应填写省、市或县的名称，如“安徽合肥”、“安徽肥东”。直辖市直接填写城市名，如“上海”、“重庆”等。
6.“身份证号”栏：按身份证填写。
7.“出生时间”栏：按身份证时间填写。
8.“入党时间”栏：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按组织认定的时间填写，不能随意更改。
9.“毕业院校”栏：按就读高校规范名称填写。
10.“院系”栏：按就读院系规范名称填写。
11.“所学专业”栏：按所学专业规范名称填写，与毕业证和学位证上专业名称一致。
12.“学历”栏：根据本人即将取得的最高学历填写，如“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13.“学位”栏：根据本人即将取得的最高学位填写，如“工学学士”、“文学硕士”、“管理学博士”、“金融硕士”、“电子信息硕士”，不要用“学士”、“硕士”、“管理博士”等简称。
14.“专业代码”栏：填所学专业代码（6位）。
15.“毕业时间”栏：在目前就读高校取得毕业证的预计时间。
16.“本人身份”栏：填“应届毕业生”、“服务基层项目人员”。
17.“职位名称”、“职位代码”栏：对照职位表规范填写。
18.“婚姻状况”栏：填“未婚”、“已婚”、“离婚”、“丧偶”。
19.“项目类别”栏：填“特岗教师”、“三支一扶”、“西部计划”。
20. “服务起始时间”栏：填参加项目的时间。
21.“服务所在地”栏：填服务单位所在的省市。
22.“服务单位”栏：填服务的县（市、区）、基层单位的名称，其中“特岗教师”填至中小学，如“淮上区梅桥中学”；“三支一扶”人员填至基层站所，如“阜南县会龙乡社会事务站”；“西部计划”人员填至县（市、区），如“涡阳团县委志愿者”。
23.“所任职务”栏：填在服务单位所任职务，如“工作人员”、“教师”等。
24.“本人手机号码”栏：填写便于联系的本人常用手机号码。
25.“电子邮箱”栏：填写便于联系的本人常用邮箱。
26.“家庭电话”栏：填家庭重要联系人的常用电话。
27.“家庭住址”栏：填写家庭居住地详细地址，如：XX省XX市XX区XX街道XX小区。
28.“本人简历”栏：填写个人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从高中阶段填起，起止时间到月，在时间上相互衔接。
起止日期         院校专业（或工作单位）     身份
2016.09—2019.06  XX省XX市XX县XX高中  学生
2019.06—2019.09  待业                        无
2019.09—2023.06  XX大学XX学院XX专业  学生（本科）
2023.06—2023.09  待业                        无                       
2023.09—2026.06  XX大学XX学院XX专业  学生（硕士）
（若有参军入伍经历，大学〈研究生〉学习期间有工作经历〈不含实习经历〉或有工作单位，请务必在此栏注明）
29.“担任学生干部情况”栏：填写在校学习期间担任学生干
部的起止时间、具体职务等。如：
2023.09—2024.06  担任XX大学XX学院XX班班长
30.“奖惩情况”栏：填何年何月何处授予何种奖项或受到何种处分，主要填写“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校级及以上奖励或因违纪违法违规受到的处分。如：
2023.09  XX大学“优秀学生”；证书落款单位：XX大学。
（没有受到奖惩的，填写“无”）
31.“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栏：填写本人父母、配偶和子女及其他重要社会关系的称谓、姓名、年龄、政治面貌、工作单位及职务（或居住地）等有关情况。已去世或退休的，应在原工作单位及职务后加括号注明。

